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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规划目的

为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的传导协同，加快博罗中等专业学校新校区

续建扩建工程，开办“特色班”“专长班”“定制班”等产教融合新路

径，立足本地企业用工需求，做到专业与产业的精准对接，为本地企

业和重点产业发展提供技能人才支撑，推动博罗职业教育扩容提质，

博罗县自然资源局组织开展《博罗县罗阳街道 LY05-1 地块控制性详

细规划》（以下简称本规划）的编制工作。

第二条 规划依据

2.1 相关法律规范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修正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改，2020 年 1 月

1 日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 年修正版）

（4）《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 年）

（5）《防洪标准》（GB 50201-2014）

（6）《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GB/T 50805-2012）

（7）《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2023

年 11 月)

（8）《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

（9）《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50220-95）

（10）《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28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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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2016）

（12）《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318-2017）

（13）《城市电力规划规范》（GB/T 50293-2014）

（14）《城市通信工程规划规范》（GB/T 50853-2013）

（15）《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T 51098-2015）

（16）《城市用地竖向设计规范》（CJJ83-2016）

（17）《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2013）

（18）《广东省土地管理条例》（2022 年）

（19）《广东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条例》

（20）《广东省绿色建筑条例》

（21）《关于加强和改进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若干指导意见（暂

行）》（粤自然资发〔2021〕3 号）

（22）《惠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3 年）

（23）《惠州市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2016-2035）》

（24）其它有关法律规范。

2.2 上位及相关规划

（1）《惠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2）《博罗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3）《博罗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

远景目标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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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规划范围

本项目位于博罗县中城北路北面，康博大道以东，飞龙大道铺路

西侧，本次规划总用地面积 10.23 公顷。

第四条 使用原则

本规划经博罗县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执行，范围内的一切开发建

设和土地利用活动，均应符合文本和图则的规定，并应符合国家、广

东省、惠州市和博罗县的有关政策、法律和规范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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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划定位与发展规模

第五条 规划定位

根据相关政策文件及城市发展需求，本规划定位为中等职业教育

及高素质技能人才培养基地。

第六条 发展规模

（1）用地规模

规划范围总用地面积约 10.23 公顷，均为城市建设用地。

（2）人口规模

规划范围内规划学生规模为 3000 人，专职教师不少于 1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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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地块编码及用地性质控制

第七条 地块划分及编码

规划范围代码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罗阳街道单元划定方案划分，规

划范围属于博罗县罗阳街道 05 管理单元，结合道路、自然界线、用

地权属、土地使用性质等要素，规划细分为 2个地块。地块编码采用

“LY（罗阳街道）-05（管理单元）-01（地块代码））-01（细分地块）”

的编码办法，如 LY05-01-01 即表示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 05管理单

元的 01地块 01 细分地块。

第八条 土地使用性质

按照规划控制的要求及项目的具体情况，地块的土地使用性质按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2023 年 11

月）原则上分至小类。规划范围内用地类型为中等职业教育用地

（080402）以及教育用地和城镇住宅混合用地（0804/0701）。

第九条 其他规定

本规划所确定的地块界线，并不一定代表实际开发的用地红线范

围，在实际开发建设中，可根据实际情况将地块进行合并或细分。

受制于规划编制过程中所获取的地形图、影像图的精准度，以及

部分规划道路边线与实际建设道路边线存在的偏差，地块的计算指标

用地界线、权属界线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微调、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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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建设用地使用强度控制

第十条 建设用地使用强度控制

LY05-01-01 地块用地面积 99161 平方米，用地性质为中等职业

教育用地（080402），计容积率建筑面积≥60000 ㎡，绿地率≥35%；

LY05-02 地块用地面积 3124 平方米，用地性质为教育用地和城镇住

宅混合用地，为现状保留，各类指标按照现状进行控制。

第十一条 建筑退让用地界线距离

规划范围内任何建筑的间距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日照、采光、通风、

消防、防灾、管线埋设、视觉卫生、建筑设计规范的要求。沿建筑基

地用地界线和沿城市道路、公路、河道、排洪渠以及电力线路保护范

围内的建筑物，其退让距离必须符合消防、地下管线、防汛、文物保

护和交通安全等方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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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四线：控制

第十二条 城市黄线

规划范围内不涉及城市黄线。

第十三条 城市蓝线

规划范围内不涉及城市蓝线。

第十四条 城市绿线

规划范围内不涉及城市绿线。

第十五条 城市紫线

规划范围内不涉及城市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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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道路交通规划

第十六条 道路系统规划

规划范围及周边道路系统由次干路和校园内部路网组成。其中：

（1）次干路：形成“一横一纵”次干道网络，其中规划范围西

侧南北走向的康博西路，道路红线宽度 50米；规划范围南侧东西走

向的中城北路，道路红线宽度为 36米。

（2）校园内部路：规划范围内保障各功能组团间联系及消防安

全的车行通道，道路红线宽度不小于 6米，由下一层次规划明确。

第十七条 交通设施规划

规划区各类用地配建停车场（库）的停车位配建标准按《惠州市

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3 年）第五十七条和第五十八条执行。

第十八条 道路交叉口规划

道路交叉口处禁止开口线长度按《惠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2023 年）第五十条执行。

第十九条 道路红线内用地控制要求

道路红线内用地为道路及道路绿化专用，禁止建设与道路交通设

施无关的建筑物和构筑物。

第二十条 建筑退让城市道路红线范围内用地控制要求

建筑退让城市道路红线用地的使用应服从城市规划建设的需要，

该部分用地属于城市公共开敞空间，不得用于经营性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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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市政公用设施规划

第二十一条 给水工程规划

（1）用水量预测：规划范围内的最高日用水量 1500 m
3
/d。

（2）水厂规划：规划范围内用水近期由县城自来水厂供给，远

期罗阳新水厂供给。

（3）给水管网规划：充分利用现状沿中城北路、康博西路等城

市干道敷设的给水管网供水。

第二十二条 污水工程规划

（1）规划范围排水体制采用雨污分流及污废分流制。

（2）规划范围最高日产生污水量为 1350m
3
/d。

（3）污水设施及管网规划

规划范围内涉及粪便污水和含油废水分别经三级化粪池和隔油

隔渣预处理，然后与其他生活污水排入市政污水管道中，最后输送到

规划范围内的污水处理站集中处理，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最终

排入市政污水管网送至县城污水处理厂处理。

第二十三条 雨水工程规划

（1）规划范围内雨水量采用惠州市暴雨强度公式和雨水量流量

计算，雨水重现期采用 3年一遇。

（2）雨水管网规划

规划范围内的雨水经地块内雨水支管、干管收集后，充分利用自

然地形坡度，重力流就近排入规划范围西侧和南侧的寥洞排渠和水西

内排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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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电力工程规划

（1）电源规划

规划范围电源由 110KV 罗阳站提供。

（2）用电负荷

规划区用电负荷值约 2363.98 千瓦。

（3）电力电缆沟规划

10KV 电力管道沿市政道路的人行道下敷设，覆土厚度不少于 0.7

米。10KV 电缆沟相对集中的道路设置电缆沟,主干电缆的规格应标准

化。

第二十五条 通信工程规划

（1）规划预测固话总数据用户量 983 线，移动用户量为 4252 线。

（2）通信管道规划规划区内沿道路敷设通信管群，宜统一规划

建设综合通信管群

第二十六条 燃气工程规划

（1）规划范围内的燃气由罗阳 LNG 气化站供给，规划供气规模

为 6×150 m
3
。

（2）规划范围内总用气量为 26.03 万 m
3
/年。

（3）管网布置为提高管道供气的安全可靠性，燃气管网采用环

状管网。规划区内规划燃气管道管径应适度超前，并留有一定的弹性，

以适应将来的发展变化。规划中压燃气管采用燃气专用 PE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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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海绵城市“建设要求

第二十七条 控制指标

（1）规划范围内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为 70％，海绵城市建设控制

指标中，除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外，其余指标是引导性指标，实际设计

时，在保证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达标的基础上，可进行调整。

（2）排入自然水体的雨水要经过岸线净化，严格控制地表径流

产生的非溶解性污染物进入排水系统，规划区年径流污染控制率不低

于 60％。

第二十八条 建设指引

倡导采用下沉式绿地、透水铺装、植被缓冲带、生态护岸等低影

响开发技术，通过源头截污和过程阻断的方法降低水流速度、延长水

流时间、减轻地表径流进入水体的面源污染负荷；旧区主要结合公园、

河湖水体、湿地滞洪区等建设雨水滞蓄设施，通过控制雨水排放时间，

实现雨水的沉淀与净化。公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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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其他要求

（1）绿色建筑方面需按照《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广东省绿色建筑条例》、《广东省绿色建筑设计规范》

（DBJ/T15-201-2020）、《关于推进我县绿色建筑发展的通知》（博住

建函[2021]191 号）等文件的要求，全面执行一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

标准。

（2）有关装备式建筑要求需应按照《惠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进一步明确装配式建筑实施范围的通知》（惠市住建函[2023]11

号）的要求执行。

第三十条 成果组成

本规划文件由文本和图则组成。文本和图则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二者同时使用，不可分割。

第三十一条 规划修改

规划如需调整或修改，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和《广东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条例》

的有关规定。

第三十二条 解释权

本规划自博罗县人民政府批准公布之日起执行。本规划由博罗县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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